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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89 证券简称：宏华数科 公告编号：2024-074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本次的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

29日通过专人、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

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葛晨文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

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

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5）。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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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华数科”）于2024
年12月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年产 3,
520套工业数码喷印设备智能化生产线”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

延期。本次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和实施主体，不会

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事

项，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30号），杭州宏华数

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94.4444万股，

发行价格为144.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999,999,936.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

用（不含税）人民币12,065,672.16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987,934,263.84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

具了天健验【2023】27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

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

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2023年1月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年产 3,520 套工业数码喷印设
备智能化生产线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投资
总额

88,580.00

30,000.00

118,580.00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70,000.00

30,000.00

100,000.00

承诺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68,793.43

30,000.00

98,793.43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33,125.75

30,309.97

63,435.72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

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1

项目名称

年产3,520套工业数码喷印设备智能化生产线

变更前预计达到可使用
状态日期

2025年1月

变更后预计达到可使用状
态日期

2025年9月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一直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年产 3,520套

工业数码喷印设备智能化生产线”项目的厂房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司根据

实际情况持续对该项目的设备选型与安装调试等工作进行统筹推进，受项目少

数设备境外采购流程时间长、部分供应商设备供应及安装调试延期等多重因素

影响，设备交付较原预计时间有所延后。因此，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同时本着

控制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则，公司现将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计可

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至2025年9月。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

及项目进度的变化，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

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募投项目“年产3,520套工业数码喷印设备智能化生产线”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日期进行延期。本次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

和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已审议通过该事项，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

查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

实际情况做出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因此，我们

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延

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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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临床试验批准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复宏汉霖”）于近
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HLX22（即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ER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化疗或联合德曲妥珠单
抗 1治疗HER2表达实体瘤（以下简称“该等治疗方案”）开展临床试验的批准。
复宏汉霖拟于条件具备后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开展该新药的
II期临床试验。

（1德曲妥珠单抗（T-DXd）是一种靶向HER2的抗体偶联药物（ADC）。）
二、该等治疗方案所涉药品的研究情况
该等治疗方案中所涉HLX22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

同）自AbClon, Inc.许可引进、并后续自主研发的新型靶向HER2的单克隆抗体，
拟用于胃癌和乳腺癌等实体瘤的治疗。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 2024年 12月 4日，下同），该新药单药用于治疗HER2
过表达晚期实体瘤于中国境内已完成 I期临床研究；该新药联合标准治疗（即曲
妥珠单抗联合化疗，下同）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食管交接部癌和胃癌
的国际多中心 III期临床试验正在中国境内开展，且该国际多中心 III期临床试
验申请已分别于美国、日本及澳大利亚获许可；该新药联合标准治疗一线治疗
HER2阳性的局部晚期/转移性胃癌（GC）于中国境内处于 II期临床试验阶段；此
外，该新药联合汉斯状®（斯鲁利单抗注射液）联合标准治疗一线治疗局部晚期/
转移性胃癌（GC）已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获 II期临床试验批
准。

截至 2024年 10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等治疗方案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人民币10,504万元（未经审计；不包含单药）。

HLX22为靶向HER2的创新单抗产品，根据 IQVIA CHPA最新数据 2，2023
年，靶向HER2的单抗产品于中国境内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95亿元。

（2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
供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
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
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该等治疗方案及所涉药品HLX22尚需在中国境内

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根据研发
经验，新药研发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
问题而终止。

新药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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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临床试验

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复宏汉霖”）于近
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注射用HLX43（即靶向PD-L1抗体-新型
DNA拓扑异构酶 I抑制剂偶联药物，以下简称“该新药”）单药或联合治疗晚期/
转移性实体瘤开展 Ib/II期临床试验的批准。复宏汉霖拟于条件具备后于中国

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开展该新药的相关临床试验。
二、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将自苏州宜联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许可引进的新型DNA拓扑异构酶 I抑制剂小分子毒素-肽链连接子
与本集团自主研发的靶向PD-L1的抗体进行偶联开发的靶向PD-L1的抗体偶
联药物（ADC），拟用于治疗晚期/转移性实体瘤。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4年12
月4日，下同），该新药用于治疗晚期/转移性实体瘤于中国境内已开展 I期临床
研究；此外，2023年11月，该新药用于治疗晚期/转移性实体瘤的 I期临床试验申
请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

截至2024年10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9,
877万元（未经审计）。

截至本公告日期，于全球范围内尚无靶向 PD-L1的抗体偶联药物获批上
市。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该新药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

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根据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存在一定
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新药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4-182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注册

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复宏汉霖”）自主
研发的帕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HLX11（重组抗HER2结构域 II人源化单克隆抗
体注射液，以下简称“该新药”）的药品注册申请于近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受理。

二、该新药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同）自主研发的帕妥珠单抗生

物类似药。该新药拟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化疗用于具有高复发风险HER2阳性早
期乳腺癌患者的辅助治疗；以及拟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多西他赛用于HER2 阳
性、转移性或不可切除的局部复发性乳腺癌患者，患者既往未接受过针对转移
性乳腺癌的抗HER2治疗或者化疗。2024年9月，该新药用于HER2阳性且HR
阴性的早期或局部晚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国际多中心 III期临床研究达到了
主要研究终点。

截至 2024年 10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
18,377万元（未经审计）。

根据 IQVIA CHPA最新数据 1，2023年，帕妥珠单抗注射液产品于中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34亿元。

（1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
供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
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
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三、风险提示
该新药在进行商业化生产前，尚需（其中主要包括）通过GMP符合性检查、

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等。本次获药品注册申请受理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
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股份”）减持公

司股份、湘财股份发行的可交换债券换股导致其持有公司股份减少、公司总股

本减少导致湘财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湖集团”）持股比例被动增加，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收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湘财股份的通知，湘财股份于2023年8月10日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持有的公司股票1,550,000股，其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22湘01EB”和

“22湘 02EB”已分别于 2022年 10月 28日和 2023年 3月 23日进入换股期，自

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12月3日换股31,344，081股。此外，因公司总股本减

少导致股东持股比例被动增加。湘财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湖集团累计权益

变动比例达到1.53135%，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1

权益变动明细

信息披露义务
人2

名称

地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减持

被动增加

可交债换股

合计

名称

地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太湖北路7号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史建明

285914.8411万人民币

1994年3月25日

912301991280348834

2023年8月9日至2024年12月3日

变动日期

2023年8月10日

2024年6月14日

2024 年 10 月 8 日-2024
年12月3日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1201室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黄伟

34757万人民币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数（股）

1,550,000

-

31,344,081

32,894,081

变动比例（%）

-0.07675

0.10957

-1.56418

-1.53137

权益变动明细

成立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被动增加

1994年11月30日

91330000142928410C

2023年8月9日至2024年12月3日

变动日期

2024年6月14日

股份种类

-

减持股数（股）

-

变动比例（%）

0.00002

备注：
1、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一致行动人。
2、截至 2024年 12月 3日，湘财股份持有公司 253,653,008股无限售流通股

份，其中 202,207,838股处于质押状态，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权利限制
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湘财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湖集团拥有上市公司权益

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湘财股
份

新湖集
团

合计

股份性质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86,547,089

286,547,089

50,000

50,000

286,597,089

286,597,089

占总股本比例(%)

14.18955

14.18955

0.00248

0.00248

14.19203

14.19203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53,653,008

253,653,008

50,000

50,000

253,703,008

253,703,008

占总股本比例(%)

12.65818

12.65818

0.00250

0.00250

12.66068

12.66068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
作。湘财股份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22湘 01EB”和“22湘 02EB”仍在换股期
内，公司将持续关注其换股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及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履
行权益变动报告书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601519 证券简称：大智慧 公告编号：临2024-050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260,313,9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4%；其中已累计质押 182,119,99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69.96%，占公司总股本的10.73%。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0,006,4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8%；其中已累计质押 76,770,000股，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9.79%，占公司总股本的4.52%。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及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共计
持有本公司股份370,320,4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2%；其中已累计质押258,
889,99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9.91%，占公司总股本的15.25%。

近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华友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及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的通知，华友
控股和陈雪华先生办理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华友控股

91,886,999股

35.30%

5.41%

2024年12月3日

260,313,967股

15.34%

90,232,995股

34.66%

5.32%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陈雪华

3,400,000股

3.09%

0.20%

2024年12月3日

110,006,461股

6.48%

73,370,000股

66.70%

4.32%

2、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华友控
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本 次 质 押
股数

91,886,999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型）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4年12
月3日

质 押 到 期
日

2029 年 12
月7日

质权人

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公司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5.3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5.41%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为融资
提供担

保

合计 / 91,886,999 / / / / / /

股东名
称

陈雪华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控 股 股
东 一 致
行动人

/

本 次 质 押
股数

3,400,000

3,4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型）

否

/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

质押起始
日

2024 年
12月3日

/

质 押 到 期
日

2029 年 12
月7日

/

质权人

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公司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09%

3.09%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0.20%

0.20%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为融资
提供担

保

/

注1：除另有说明，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注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2024年12月3日公司总股本测算。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华友控
股

陈雪华

合计

持股数量

260,313,967

110,006,461

370,320,428

持股比
例

15.34%

6.48%

21.82%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182,119,994

76,770,000

258,889,994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182,119,994

76,770,000

258,889,994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69.96%

69.79%

69.91%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0.73%

4.52%

15.2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

况
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半年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华友

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生产经
营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自筹资金等。

2、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融资成本和持

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2）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

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后续如出现风险，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
括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
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3）本次质押不存在被用作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除质押情况，严格遵守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5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4-118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4年4月3日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将《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2024年 4月 7日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

伟、刘佳回避表决，其余 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详见 2024
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关于预计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实际情况的需要，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

求，日常关联交易中“向关联方购买产品/接受劳务”这一关联交易类别项下需要

增加公司与广州佳都智控科技技术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额度，具体日常关联交

易增加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方购买产
品/接受劳务

关联人

广州佳都智控科技技术
有限公司

小计

2024年

1,250.00

1,250.00

占同类业
务比例

0.23%

0.23%

2023年

0.00

0.00

占 同 类 业
务比例

0.00%

0.00%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按业务需求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
企业名

称

广州佳
都智控
科技技
术有限
公司

关 联
关系

同 一
实 际
控 制

人

性质

其他
有限
责任
公司

法定
代表
人

李扬
州

注 册 资
本

（万元）

1000

主要股东

佳 都 集 团 有
限公司、广州
星 伦 安 全 实
业有限公司、
广 州 佳 迅 实
业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安全设备销售;大数据服务;智能机器人销售;
虚拟现实设备制造;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销售;
物联网设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智能基础
制造装备销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
用系统集成服务;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软件外包服务;
互联网设备制造;网络技术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
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人工智能基础
软件开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
咨询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信息安全设备制造;智能控制
系统集成;物联网技术研发;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
的研发;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智能基础制造
装备制造;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工业控制计算机及
系统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互联
网安全服务;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工业机器人安装、维
修;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工业控
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基
础资源与技术平台;物联网技术服务;工业自动控制系统
装置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住所

广州市
黄埔区
开泰大
道30号
之 一
1608

因广州佳都智控科技技术有限公司设立未满一年，暂无财务数据。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业务正常开展，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对外询价、

谈判等方式，参考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交易价格。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

实际发生时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业务需求产生的购买产品/接受劳务行为，以上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增加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事项已经2024年12月4日召

开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认为：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发生的向关联方购买产品/接受

劳务行为，以上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们同意

将《关于增加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本次增加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事项已经2024年12月4日召

开的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伟、陈娇回避

表决，其余 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董事会同意 2024年度新增的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增加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事前审议并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公司所履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

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增加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事项无异

议。

七、备查文件

1、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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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11月发生担保事项（以下简称“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为宇通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宇通国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港宇通”）、YUTONG FRANCE S.A.S.（以下简称“法国宇通”），控股子公
司宇威顺通（成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宇威顺通”）等。

● 2024年 11月新增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为 50,411.12万元；为购房人申
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发生额为2,262.50万元；为购车客户等销售业务链
相关企业提供担保/回购责任发生额为 42,032.59万元。（外币金额根据 2024年
11月29日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人民
币）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意公司2024年继续提供以下三类担保：
1、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
2、为购房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
3、为购车客户等销售业务链相关企业提供担保/回购责任。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4年对外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

程序。
（二）11月新增对外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发生额为

50,411.12万元；公司员工住房项目子公司为购房人申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
保发生额为 2,262.50万元；公司为购车客户等销售业务链相关企业提供担保
152.17万元，回购责任发生额为41,880.42万元。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总计

被担保方

法国宇通

香港宇通

法国宇通

成都宇威顺通

香港宇通

Yutong&CSI
（联合投标体）

香港宇通

香港宇通

香港宇通

/

担保协议金额

289.89

141.50

514.16

4.00

65.81

152.17

39,788.18

81.49

9,526.09

50,563.29

担保起始日

2024-11-5

2024-11-11

2024-11-14

2024-11-18

2024-11-21

2024-11-22

2024-11-25

2024-11-27

2024-11-29

/

担保到期日

2025-12-31

2025-5-1

2025-8-31

2025-2-25

2025-2-14

2025-5-5

2025-10-30

2027-6-30

2025-8-31

/

类型

履约保函

履约保函

预付款保函

投标保函

履约保函

投标保函

履约保函

履约保函

履约保函

/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注：Yutong&CSI（联合投标体）为公司与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
司共同组成的联合投标主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法国宇通
注册地：66 avenue of Champs-Elysées, 75008 Paris（巴黎香榭丽舍大街66

号，邮编75008）
注册资本：10万欧元
法定代表人：李克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82538754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商用车及相关产品的生产、进出口，销售和售后服务；公交车、客

运车和旅游车及相关产品的生产，进出口，销售和售后服务等。
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100%股权。
2、香港宇通
注册地：UNIT 503 5/F SILVERCORD TOWER 2 30 CANTON ROAD

TSIM SHA TSUIKL(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30号新港中心2座5楼)
注册资本：1万港元
法定代表人：杨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030804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100%股权。
3、成都宇威顺通
注册地：四川省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周路595号3栋1层101号附

5、6室
注册资本：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天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MADNCUPG9G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

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等。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55%股权，郑州宇

荣肆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45%股权。
三、对外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

险可控。
公司制定有严格的信用审查及相应保障措施，上述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

保余额为19.1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74%；公司为购车客户
等销售业务链相关企业提供担保/回购责任余额为56.5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40.60%。除上述担保外，公司无逾期担保，无对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特此公告。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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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